
 

证券代码：603885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2024-051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或“公司”）拟以

自有现金方式向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租赁”）

收购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沪六”或“目标

公司一”）、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沪九”

或“目标公司二”）、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瑞沪二十四”或“目标公司三”），关联交易总额分别为8,653.71

万元、8,174.08万元和13,985.80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华瑞租赁由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均金先生担任法定代表人和

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

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需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本次交

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均瑶集团及

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进行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

已达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共计0次（不含本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

交易累计共0次，总交易金额约为0元。 

 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



 

（华瑞沪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九）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购

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二十四）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吉祥航空拟以自有现金方式向华瑞租赁收购三家目标公司100%股权及相应

债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三家目标公司100%股权，三家目标公司将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各方将在履行完

毕相关审议程序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1）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截止评估基准日2024年4月30日，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所涉

及的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

华评报字(2024)第8744号】，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之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

华瑞沪六的账面资产总计217,876,700.96元，评估价值253,885,784.70元，评估

增值36,009,083.74元，增值率16.53%；账面负债总计169,801,700.96元，评估

价值169,801,700.96元，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产48,075,000.00元，评估价

值84,084,083.74元，评估增值36,009,083.74元，增值率74.90%。本次关联交易

总额共计人民币8,653.71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为8,408.41万元，目标公司一债

务：目标公司一对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为245.3万元。 

2) 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截止评估基准日2024年4月30日，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所涉

及的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

华评报字(2024)第8746号】，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之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

华瑞沪九的账面资产总计195,880,430.16元，评估价值218,552,282.09元，评估



 

增值22,671,851.93元，增值率11.57%；账面负债总计195,805,430.16元，评估

价值195,805,430.16元，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产75,000.00元，评估价值

22,746,851.93元，评估增值22,671,851.93元，增值率30,229.14%。本次关联交

易总额共计人民币8,174.08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为2,274.69万元，目标公司二

债务：目标公司二对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为5,899.39万元。 

3) 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截止评估基准日2024年4月30日，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权

所涉及的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卓信大华评报字(2024)第8747号】，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之评估结果为评

估结论，华瑞沪二十四的账面资产总计 255,422,461.64元，评估价值

273,339,320.12元，评估增值17,916,858.48元，增值率7.01%；账面负债总计

255,347,461.64元，评估价值255,347,461.64元，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产

75,000.00元，评估价值17,991,858.48元，评估增值17,916,858.48元，增值率

23,889.14%。本次关联交易总额共计人民币13,985.80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为

1,799.19万元，目标公司三债务：目标公司三对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为12,186.61

万元。 

关于增值率的特别说明：本次购买的目标公司股权，目标公司为经营飞机经

营性租赁业务的SPV公司，自身实收资本较少，并负有债务，且航空运输业是一

个高负债率的行业，因此扣除负债后增值率较高。一家目标公司对应一架320系

列飞机，以飞机固定资产账面资产总计为计算基数计算飞机增值率，本次目标公

司一、二、三的评估增值分别为：16.54%、11.59%、7.02%，增值率均属于正常

水平。若仅按照账面净资产计算，增值率较高。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1）本次公司收购的目标公司均为SPV公司，每家SPV公司各对应一架飞

机，每架飞机都为公司目前机队中仍在使用的飞机，对公司现有机队规模没有

影响。 

（2）由于公司目前自有飞机订单数量较少，将租赁飞机转为自购飞机，有

利于进一步稳定公司机队规模。 



 

（3）在公司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后，未来每架飞机享有的税收返还将由SPV

公司享有，预期可增加公司盈利水平。 

（4）在新租赁准则下，使用权资产的折旧高于收购后自有飞机的固定资产

折旧，收购目标公司股权不会增加公司税前成本。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

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九）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

沪二十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王均金、王瀚回避表决上

述议案，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上述议案。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对

该事项进行审核，该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四）华瑞租赁由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均金先生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

长，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

定，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

上，本次关联交易需履行董事会审批并对外披露的程序，无需履行股东大会审

议程序。本次资产购买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五）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均瑶集团及其控制的除本公

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进行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已达披露标准的关联交

易共计0次（不含本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计共0次，总交易金额

约为0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六）此项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需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华瑞租赁由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均金先生担任法定代表人和

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10592873Y 

3、成立时间：2014年8月15日 

4、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

层318室 

5、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46号 

6、法定代表人：王均金 

7、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 

截至披露日，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上海爱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90,000 75% 

爱建（香港）有限公司 30,000 25% 

合计 120,000 100% 

10、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

关系的说明：除双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华瑞租赁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11、关联人的资信状况：华瑞租赁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属于《股票上市规则》中的6.1.1“（一）购买资产”，本次交易

类别为收购股权，本次收购的交易标的为华瑞租赁持有的华瑞沪六100%股权、

华瑞沪九100%股权、华瑞沪二十四100%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1）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中，飞机于2016

年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分行，其余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中，飞机于2015

年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分行，其余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 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中，飞机于2017

年抵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其余不存在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资产运营情况说明 

华瑞沪六于2015年8月27日成立，目前已取得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5350708447H，初始注册资本

5.00万元，由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0.00%；

营业期限：2015年8月27日至2045年8月26日。主要经营范围：飞机的融资租赁（限

SPV）和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及租赁财产的进出口业务；租赁财产

的残值处理；租赁交易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主要产品和服务：从事租赁业为主。该项目公司主营业务为1架



 

A320系列飞机的经营性租赁业务。 

华瑞沪九于2015年8月28日成立，目前已取得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3507287550，初始注册资本

5.00万元，由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0.00%；

营业期限：2015年8月28日至2045年8月27日。主要经营范围：飞机的融资租赁（限

SPV）和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及租赁财产的进出口业务；租赁财产

的残值处理；租赁交易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主要产品和服务：从事租赁业为主。该项目公司主营业务为1架

A320系列飞机的经营性租赁业务。 

华瑞沪二十四于2015年9月22日成立，目前已取得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5358451973J，初始注册

资本5.00万元，由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

100.00%；营业期限：2015年9月22日至2045年9月21日。主要经营范围：飞机的

融资租赁（限SPV）和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及租赁财产的进出口业

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租赁交易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产品和服务：从事租赁业为主。该项目公

司主营业务为1架A320系列飞机的经营性租赁业务。 

（4）交易标的对应实体资信状况：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

层318室 

经营场所：上海市肇嘉浜路746号爱建金融大厦1107室 

法定代表人：周亚 

注册资本：5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飞机的融资租赁（限SPV）和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

财产及租赁财产的进出口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租赁交易的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和服务：从事租赁业为主。 

（2）股权结构：目标公司一为华瑞租赁全资子公司，无其他股东。 

（3）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04月30日 

流动资产            1,267.99                   5.19                17.81  

非流动资产          23,337.52           22,161.78         21,769.86  

资产总计          24,605.51           22,166.97         21,787.67  

流动负债            8,050.70             7,073.19         13,630.17  

非流动负债            6,700.00             4,020.00           3,350.00  

负债总计          14,750.70           11,093.19         16,980.17  

净资产            9,854.81           11,073.77           4,807.5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1-4月 

营业收入      3,186.22           3,056.40              984.76  

利润总额      1,818.56           1,625.28              459.06  

净利润      1,363.92           1,218.96              344.30  

“华瑞沪六”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A12434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23年度以及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4]第ZA52877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其他情况：无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 

2）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

层318室 

经营场所：上海市肇嘉浜路746号爱建金融大厦1107室 

法定代表人：周亚 

注册资本：5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飞机的融资租赁（限SPV）和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

财产及租赁财产的进出口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租赁交易的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和服务：从事租赁业为主。 

（2）股权结构：目标公司二为华瑞租赁全资子公司，无其他股东。 

（3）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04月30日 

流动资产  221.66   22.18   29.26  

非流动资产  21,018.88   19,923.81   19,558.78  

资产总计  21,240.54   19,945.99   19,588.04  

流动负债  5,898.79   5,906.39   14,118.34  

非流动负债  7,945.02   5,958.76   5,462.20  

负债总计  13,843.81   11,865.15   19,580.54  

净资产  7,396.73   8,080.84   7.5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1-4月 

营业收入  2,464.40   2,357.83   762.01  

利润总额  1,075.97   912.13   257.17  

净利润  806.98   684.10   192.88  

 “华瑞沪九”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A12435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23年度以及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4]第ZA52878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其他情况：（1）基于业务开展的需求，华瑞租赁于2024年5月22日完

成对华瑞沪九的减资工作，华瑞沪九的注册资本从4260万元减资至5万元；

（2）无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 

3) 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

层318室 



 

经营场所：上海市肇嘉浜路746号爱建金融大厦1107室 

法定代表人：周亚 

注册资本：5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飞机的融资租赁（限SPV）和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

财产及租赁财产的进出口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租赁交易的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和服务：从事租赁业为主。 

（2）股权结构：目标公司三为华瑞租赁全资子公司，无其他股东。 

（3）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04月30日 

流动资产  1,022.32   4.83   11.56  

非流动资产  27,276.37   25,967.11   25,530.68  

资产总计  28,298.69   25,971.93   25,542.25  

流动负债  18,293.12   17,700.64   19,496.52  

非流动负债  9,288.23   6,688.23   6,038.23  

负债总计  27,581.35   24,388.87   25,534.75  

净资产  717.35   1,583.07   7.5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1-4月 

营业收入 2,874.33 2,874.06             952.64   

利润总额 1,138.69 1,154.29             654.02  

净利润 854.02 865.72             265.52   

  “华瑞沪二十四”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A12442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2023年度以及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4]第ZA52879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4）其他情况：无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数据为基础，确定本次收购华瑞沪六

100%股权的交易定价为8,408.41万元、收购华瑞沪九100%股权的交易定价为

2,274.69万元、收购华瑞沪二十四100%股权的交易定价为1,799.19万元。公司以

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 

（二）评估情况 

（1）评估基准日：2024年4月30日。 

（2）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3）特殊评估假设： 

1．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

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行业政策、管理制度及

相关规定无重大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资产评估报告时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6．假设公司保持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

保持一致。 

7．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8．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造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9．假设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

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10．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

均流出。 



 

11．假设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正在履行或尚未履行的合同、协议、中标书均

有效并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12．假设被评估单位需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团体签发的执照使用许可

证、同意函或其他法律性及行政性授权文件，于评估基准日时均在有效期内正

常合规使用，且该等证照有效期满后可以获得更新或换发。 

（4）重要评估参数及其合理性： 

1）评估方法适用性分析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

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

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的特性，以及评估现场所收集到的企

业经营资料，考虑“华瑞沪六”“华瑞沪九”“华瑞沪二十四”自成立至评估

基准日已持续经营数年，目前企业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未来具备可持续经营

能力，可以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收益，其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用货币衡量，符合

采用收益法的前提条件，因此本项目适宜采用收益法评估。 

由于目前国内资本市场缺乏与被评估企业比较类似或相近的可比企业；同

时由于股权交易市场不发达，缺乏或难以取得类似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因此

本项目不适宜采用市场法评估。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主要是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各项资产、负债的更新重

置成本为基础确定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且本次评估不存在难以识别和评估

的资产或者负债，因此本项目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2）收益法的技术思路和模型 

本项目采用的现金流量折现法是指通过估算评估对象未来预期的净现金流

量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以确定评估价值的一种评估技术思路。 

本次评估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中的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现金流量折

现法的基本计算模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权自由现金流评估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溢

余资产价值 



 

股权自由现金流=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净增加+付息负

债净增加+固定资产残值现值+期末营运资金现值 

股权自由现金流评估值的计算模型： 

𝑃 =∑
𝑅𝑖

(1 + 𝑟)𝑖

𝑛

𝑖=1

+
𝑃𝑛

(1 + 𝑟)𝑛
 

式中： 

Ri：评估对象未来第i年的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Pn：期末回收价值。 

3）收益法评定过程 

1、收益年限的确定 

收益期，根据被评估单位租赁合同、借款合同到期日孰长确认： 

华瑞沪六：租赁期2016年6月27日至2026年6月29日，借款期2016年6月27日

至2026年6月21日；本次评估假设企业未来有限期内持续经营，因此确定收益期

至2026年6月29日。 

华瑞沪九：租赁期2016年7月29日至2027年10月28日，借款期2015年10月28

日至2027年10月27日；本次评估假设企业未来有限期内持续经营，因此确定收

益期至2027年10月27日。 

华瑞沪二十四：租赁期2017年6月28日至2029年6月27日，借款期2017年6月

26日至2027年6月25日；本次评估假设企业未来有限期内持续经营，因此确定收

益期至2029年6月27日。 

预测期，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采用有限期折现，即评估基准日后有限

期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政策、市场等因素对企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进

行合理预测。 

2、未来收益预测 

按照预期收益口径与折现率一致的原则，采用股权自由现金流确定评估对



 

象的企业价值收益指标。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权自由现金流评估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溢

余资产价值 

股权自由现金流=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净增加+付息负

债净增加+固定资产残值现值+期末营运资金现值 

确定预测期净利润时对被评估单位财务报表编制基础、非经常性收入和支

出、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负债和溢余资产及其相关的收入和支出等方面进

行适当的调整，对被评估单位的经济效益状况与其所在行业平均经济效益状况

进行必要的分析。 

本次收益法评估为有限年期，故需考虑预测期结束后的飞机残值、营运资

金等期末回收价值。 

3、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折现率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Re= Rf+β×MRP+Rc  

Rf：无风险收益率，通过万得资讯查询，分别选取距评估基准日剩余到期

年限为2.5年（华瑞沪六）、3.5年（华瑞沪九）、5年（华瑞沪二十四）的国债

平均到期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MRP（Rm-Rf）：市场平均风险溢价，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综合指数为基础，选取平均收益率的几何平均值、扣除无风险收益率确

定； 

Rm：市场预期收益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综合指数

为基础，按收益率的几何平均值确定； 

β：预期市场风险系数，通过查询iFinD金融终端，在综合考虑可比上市公

司与被评估企业在业务类型、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竞争力、企

业发展阶段等多方面可比性的基础上，选取恰当可比上市公司的适当年期贝塔

数据；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综合考虑被评估单位的风险特征、企业规



 

模、业务模式、所处经营阶段、核心竞争力、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依赖等因素经

综合分析确定。 

4、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溢余资产评估价值的确定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企业正常经营收益无直接关系不产生经营效

益的资产（负债）；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出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的富余现

金。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成本法确定。 

5、股权评估价值的确定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权自由现金流评估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溢

余资产价值 

股权自由现金流=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净增加+付息负

债净增加+固定资产残值现值+期末营运资金现值 

4）资产基础法技术思路和模型 

本次评估采用的资产基础法是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

表内、表外各项资产、负债相同的、具有独立获利能力的企业所需的投资额，

作为确定企业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负债根据具

体情况选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价值加总，借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一种评估技术思路。 

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计算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总资产价值-总负债价值 

企业总资产价值=表内各项资产价值+表外各项资产价值 

企业总负债价值=表内各项负债价值+表外各项负债价值 

5）资产基础法评定过程 

1、流动资产 

包括：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为银行存款。本次评估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价值。 

2、非流动资产 

包括：固定资产-设备类。 



 

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相关条件、委估设备的特点和资料收集等

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以不含税价值确定评估价值，数量以评估基准日

实际数量为准。 

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

存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

各种评估方法。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重置成本的确定 

标准成套的机器设备通过市场途径确定购置价，加计该设备达到可使用状

态所应发生的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和必要的附件配套装置费，按照委估资产所

在地区现行市场的取费标准，计取建设工程前期及其它费用和资金成本，结合

国家相关税费规定，确定重置成本。 

进口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CIF价×汇率×（1+关税税率+消费税税率+增值税税率+外贸手续

费率+国内运杂费率+安装调试费率+前期及其他费率+资金成本率）+FOB价×汇

率×（商检费率+银行手续费率）-进项税 

 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委估设备特点、使用情况、重要性等因素确定成新率。 

客运飞机主要由机体和发动机两大部分构成，本次评估以价值占比为权重

加权计算其成新率。 

飞机综合成新率=机体综合成新率×机体价值占比+左发动机综合成新率×

左发动机价值占比+右发动机综合成新率×右发动机价值占比 

机体和发动机的成新率根据其价值构成的特点分为两部分： 

A.受飞机结构检（包括机身大修和发动机大修）影响大的价值构成部分，

即在每次飞行结构检时通常需要更换的部件，按其在评估基准日所对应的飞机

结构检周期内的状态确定其成新率，即飞机结构检成新率： 

机体结构检成新率=（1-修后运行时数/修后飞行时限）×100% 



 

发动机结构检成新率=（1-修后运行时数/修后飞行时限）×100% 

B.受飞机结构检影响不大的价值构成部分，即每次飞机结构检更换部件以

外的部分，对机体采用年限法、飞行时间和起落次数加权计算综合成新率，对

发动机采用年限法和热循环次数加权计算综合成新率。 

机体结构检部件外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权重+飞行时间成新率×权

重+起落次数成新率×权重 

发动机结构检部件外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权重+热循环次数成新率

×权重 

3、负债 

为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具体包括：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其他应付

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 

本次评估以核实后的实际应偿还的债务确定评估价值。 

6）评估结论的确定 

通过上述评估思路，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评估，最终通过对两种

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判断，选取相对比较合理、更有利于评估目的实

现的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提供评估服务的评估机构名称：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三）定价合理性分析 

1）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华瑞沪六账面资产总计217,876,700.96元，评估价

值253,885,784.70元，评估增值36,009,083.74元，增值率16.53%；账面负债总

计169,801,700.96元，评估价值169,801,700.96元，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

产48,075,000.00元，评估价值84,084,083.74元，评估增值36,009,083.74元，

增值率74.90%。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178,084.70 178,084.70 - - 

非流动资产 217,698,616.26 253,707,700.00 36,009,083.74 16.54 

其中：固定资产 217,698,616.26 253,707,700.00 36,009,083.74 16.54 

资产总计 217,876,700.96 253,885,784.70 36,009,083.74 16.53 

流动负债 136,301,700.96 136,301,700.96 - - 

非流动负债 33,500,000.00 33,500,000.00 - - 

负债总计 169,801,700.96 169,801,700.96 - - 

净资产 48,075,000.00 84,084,083.74 36,009,083.74 74.90 

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4)第8744号】。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华瑞沪六在

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48,075,000.00元，评估价值

97,500,000.00元，评估增值49,425,000.00元，增值率102.81%。 

（3）评估方法结果的分析选取 

华瑞沪六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84,084,083.74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97,500,000.00元，两种

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结果差异13,415,916.26元，差异率为15.96%。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

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

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

力。 

被评估单位关键资产价值采用重置成本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资产的

市场价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能够最直接反映企业资产价值，收益法是

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的是被评估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

力。基于交易双方买卖股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关键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

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本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84,084,083.74元。 

（4）增值率相关说明 

本次购买华瑞沪六股权后，华瑞沪六名下飞机将成为公司自有飞机，就飞

机固定资产账面资产总计为计算基数计算飞机增值率为：16.54%，增值率属于

正常水平。但因目标公司一为经营飞机经营性租赁租赁业务的SPV公司，负有债

务，且航空运输业是一个高负债率的行业，因此扣除负债后增值率较高。因此

此项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2）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华瑞沪九账面资产总计195,880,430.16元，评估价

值218,552,282.09元，评估增值22,671,851.93元，增值率11.57%；账面负债总

计195,805,430.16元，评估价值195,805,430.16元，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

产75,000.00元，评估价值22,746,851.93元，评估增值22,671,851.93元，增值

率30,229.14%。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292,582.09 292,582.09 - - 

非流动资产 195,587,848.07 218,259,700.00 22,671,851.93 11.59 

其中：固定资产 195,587,848.07 218,259,700.00 22,671,851.93 11.59 

资产总计 195,880,430.16 218,552,282.09 22,671,851.93 11.57 

流动负债 141,183,438.91 141,183,438.91 - - 

非流动负债 54,621,991.25 54,621,991.25 - - 

负债总计 195,805,430.16 195,805,430.16 - - 

净资产 75,000.00 22,746,851.93 22,671,851.93 30,229.14 

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4)第8746号】。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华瑞沪九在

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75,000.00元，评估价值37,600,000.00



 

元，评估增值37,525,000.00元，增值率50033.33%。 

（3）评估方法结果的分析选取 

华瑞沪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22,746,851.93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37,600,000.00元，两种

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结果差异14,853,148.07元，差异率为65.30%。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

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

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

力。 

被评估单位关键资产价值采用重置成本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资产的

市场价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能够最直接反映企业资产价值，收益法是

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的是被评估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

力。基于交易双方买卖股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关键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

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本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22,746,851.93

元。 

（4）增值率相关说明 

本次购买华瑞沪九股权后，华瑞沪九名下飞机将成为公司自有飞机，就飞

机固定资产账面资产总计为计算基数计算飞机增值率为：11.59%，增值率属于

正常水平。但因目标公司二为经营飞机经营性租赁租赁业务的SPV公司，负有债

务，且航空运输业是一个高负债率的行业，因此扣除负债后增值率较高。因此

此项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3) 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华瑞沪二十四账面资产总计255,422,461.64元，评

估价值273,339,320.12元，评估增值17,916,858.48元，增值率7.01%；账面负

债总计255,347,461.64元，评估价值255,347,461.64元，无评估增减值；账面

净资产75,000.00元，评估价值17,991,858.48元，评估增值17,916,858.48元，

增值率23,889.14%。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115,620.12   115,620.12   -     -    

非流动资产 255,306,841.52 273,223,700.00 17,916,858.48 7.02 

其中：固定资产 255,306,841.52 273,223,700.00 17,916,858.48 7.02 

资产总计 255,422,461.64 273,339,320.12 17,916,858.48 7.01 

流动负债 194,965,171.64 194,965,171.64 - - 

非流动负债 60,382,290.00 60,382,290.00 - - 

负债总计 255,347,461.64 255,347,461.64 - - 

净资产 75,000.00 17,991,858.48 17,916,858.48 23,889.14 

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4)第8747号】。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华瑞沪二十

四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75,000.00元，评估价值

17,900,000.00元，评估增值17,825,000.00元，增值率23766.67%。 

（3）评估方法结果的分析选取 

华瑞沪二十四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采用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17,991,858.48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17,900,000.00元，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结果差异91858.48元，差异率为0.51%。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

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

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

力。 

被评估单位关键资产价值采用重置成本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资产的



 

市场价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能够最直接反映企业资产价值，收益法是

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的是被评估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

力。基于交易双方买卖股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关键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

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本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7,991,858.48元。 

（4）增值率相关说明 

本次购买华瑞沪二十四股权后，华瑞沪二十四名下飞机将成为公司自有飞

机，就飞机固定资产账面资产总计为计算基数计算飞机增值率为：7.02%，增值

率属于正常水平。但因目标公司三为经营飞机经营性租赁租赁业务的SPV公司，

负有债务，且航空运输业是一个高负债率的行业，因此扣除负债后增值率较

高。因此此项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出让方（甲方）：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上海华瑞沪六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 

1 甲方与乙方协商同意，由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具体的转让比例和转让价款如下： 

乙方以现金形式收购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乙方以经具备证券

期货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目标公司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乙方向甲

方支付84,084,083.74元（大写：捌仟肆佰零捌万肆仟零捌拾叁元柒角肆分）股



 

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2 关于转让价款的支付，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将前述第1.1条

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84,084,083.74元（大写：捌仟肆佰零捌万肆仟零捌拾叁元

柒角肆分）分两笔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一笔：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的50%支

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乙方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50%转让价款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股权转让交割及过渡期内损益的归属 

1 甲方与乙方一致同意，自目标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除

1.1、1.2、1.3的特别约定外，甲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所对应的其它权利和义务

转移给乙方享有和承担。 

1.1 关于奖励资金归属的特别约定：目标公司根据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签署的《合作备

忘录》之扶持奖励的相关规定，预期能取得的对应于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

份的奖励资金，系甲方应享有的利益，根据“当年兑现前一年度奖励资金”的

规定，目标公司尚未实际收到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份所对应的任何奖励资

金，亦未计入公司收入，甲方、乙方、目标公司均对此表示认可。 

目标公司应在实际收到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份所对应的每笔奖励资金

并扣除相应税费后，根据甲方指令在接到通知的15天内将该笔资金支付至甲方

指定的银行账户。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后续年度对应的奖励资金，由新股东乙方

享有。 

1.2 关于现有负债的特别约定：目标公司对其全部负债负有清偿义务，各

方协商确定，目标公司截至2024年4月30日的债权债务应当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的目标公司享有及承继。 

1.3 关于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债务（原股东应付往来款）的特别约定：经信

会师报字[2024]第ZA52877号审计，截至2024年4月30日，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债

务（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余额为2,453,015.01元（大写：贰佰肆拾伍万叁仟零



 

壹拾伍元零壹分），目标公司应将上述应付往来款分两笔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 

第一笔，目标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应付往来

款的50%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目标公司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50%应付

往来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积极协助和配合

目标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有关变更登记手

续。 

3 关于过渡期（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交割日为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损益的归属，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的损益由新股东即乙方享有或承担。 

（3）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1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 非经协商一致或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情形，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

自变更、解除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必须由甲方和乙方以书面

形式作出。 

3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协议各方可书面通知他方解除本协议，并列明解

除所依据的条款： 

3.1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协议任何一方可解除本协议； 

3.2 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3.3 根据本协议约定出现的其他解除情形。 

4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4.1 本协议项下义务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 

4.2 本协议解除。 

5 协议终止的法律后果 



 

本协议终止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守约方可根据履行

情况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本协议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本协议保

密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 

（4）违约责任 

1 本协议一经签署，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或违反

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其他义务的，即构成违约。 

2 因违约给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受损方的损失，损失包括：实际损

失、协议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追索赔偿产生的费用等。承担违约责任不免除

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 

（二）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出让方（甲方）：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上海华瑞沪九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 

1 甲方与乙方协商同意，由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具体的转让比例和转让价款如下： 

乙方以现金形式收购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乙方以经具备证券

期货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目标公司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乙方向甲

方支付22,746,851.93元（大写：贰仟贰佰柒拾肆万陆仟捌佰伍拾壹元玖角叁

分）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2 关于转让价款的支付，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将前述第1.1条

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22,746,851.93元（大写：贰仟贰佰柒拾肆万陆仟捌佰伍拾

壹元玖角叁分）分两笔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一笔：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的50%支

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乙方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50%转让价款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股权转让交割及过渡期内损益的归属 

1 甲方与乙方一致同意，自目标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除

1.1、1.2、1.3的特别约定外，甲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所对应的其它权利和义务

转移给乙方享有和承担。 

1.1 关于奖励资金归属的特别约定：目标公司根据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签署的《合作备

忘录》之扶持奖励的相关规定，预期能取得的对应于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

份的奖励资金，系甲方应享有的利益，根据“当年兑现前一年度奖励资金”的

规定，目标公司尚未实际收到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份所对应的任何奖励资

金，亦未计入公司收入，甲方、乙方、目标公司均对此表示认可。 

目标公司应在实际收到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份所对应的每笔奖励资金

并扣除相应税费后，根据甲方指令在接到通知的15天内将该笔资金支付至甲方

指定的银行账户。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后续年度对应的奖励资金，由新股东乙方

享有。 

1.2 关于现有负债的特别约定：目标公司对其全部负债负有清偿义务，各

方协商确定，目标公司截至2024年4月30日的债权债务应当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的目标公司享有及承继。 

1.3 关于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债务（原股东应付往来款）的特别约定：经信

会师报字[2024]第ZA52878号审计，截至2024年4月30日，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债

务（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余额为58,993,893.13元（大写：伍仟捌佰玖拾玖万叁

仟捌佰玖拾叁元壹角叁分），目标公司应将上述应付往来款分两笔支付至甲方

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一笔，目标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应付往来

款的50%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目标公司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50%应付

往来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积极协助和配合

目标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有关变更登记手



 

续。 

3 关于过渡期（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交割日为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损益的归属，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的损益由新股东即乙方享有或承担。 

（3）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1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 非经协商一致或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情形，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

自变更、解除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必须由甲方和乙方以书面

形式作出。 

3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协议各方可书面通知他方解除本协议，并列明解

除所依据的条款： 

3.1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协议任何一方可解除本协议； 

3.2 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3.3 根据本协议约定出现的其他解除情形。 

4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4.1 本协议项下义务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 

4.2 本协议解除。 

5 协议终止的法律后果 

本协议终止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守约方可根据履行

情况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本协议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本协议保

密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 

（4）违约责任 

1 本协议一经签署，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或违反

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其他义务的，即构成违约。 

2 因违约给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受损方的损失，损失包括：实际损

失、协议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追索赔偿产生的费用等。承担违约责任不免除



 

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 

（三) 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出让方（甲方）：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上海华瑞沪二十四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 

1 甲方与乙方协商同意，由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具体的转让比例和转让价款如下： 

乙方以现金形式收购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乙方以经具备证券

期货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目标公司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乙方向甲

方支付17,991,858.48元（大写：壹仟柒佰玖拾玖万壹仟捌佰伍拾捌元肆角捌

分）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2 关于转让价款的支付，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将前述第1.1条

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17,991,858.48元（大写：壹仟柒佰玖拾玖万壹仟捌佰伍拾

捌元肆角捌分）分两笔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一笔：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的50%支

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乙方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50%转让价款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股权转让交割及过渡期内损益的归属 

1 甲方与乙方一致同意，自目标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除

1.1、1.2、1.3的特别约定外，甲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所对应的其它权利和义务

转移给乙方享有和承担。 

1.1 关于奖励资金归属的特别约定：目标公司根据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签署的《合作备

忘录》之扶持奖励的相关规定，预期能取得的对应于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

份的奖励资金，系甲方应享有的利益，根据“当年兑现前一年度奖励资金”的

规定，目标公司尚未实际收到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份所对应的任何奖励资



 

金，亦未计入公司收入，甲方、乙方、目标公司均对此表示认可。 

目标公司应在实际收到2023年全年、2024年1-4月份所对应的每笔奖励资金

并扣除相应税费后，根据甲方指令在接到通知的15天内将该笔资金支付至甲方

指定的银行账户。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后续年度对应的奖励资金，由新股东乙方

享有。 

1.2 关于现有负债的特别约定：目标公司对其全部负债负有清偿义务，各

方协商确定，目标公司截至2024年4月30日的债权债务应当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的目标公司享有及承继。 

1.3 关于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债务（原股东应付往来款）的特别约定：经信

会师报字[2024]第ZA52879号审计，截至2024年4月30日，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债

务（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余额为121,866,142.66元（大写：壹亿贰仟壹佰捌拾

陆万陆仟壹佰肆拾贰元陆角陆分），目标公司应将上述应付往来款分两笔支付

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一笔，目标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应付往来

款的50%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目标公司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50%应付

往来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积极协助和配合

目标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有关变更登记手

续。 

3 关于过渡期（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交割日为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损益的归属，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的损益由新股东即乙方享有或承担。 

（3）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1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 非经协商一致或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情形，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

自变更、解除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必须由甲方和乙方以书面



 

形式作出。 

3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协议各方可书面通知他方解除本协议，并列明解

除所依据的条款： 

3.1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协议任何一方可解除本协议； 

3.2 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3.3 根据本协议约定出现的其他解除情形。 

4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4.1 本协议项下义务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 

4.2 本协议解除。 

5 协议终止的法律后果 

本协议终止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守约方可根据履行

情况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本协议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本协议保

密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 

（4）违约责任 

1 本协议一经签署，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或违反

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其他义务的，即构成违约。 

2 因违约给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受损方的损失，损失包括：实际损

失、协议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追索赔偿产生的费用等。承担违约责任不免除

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本次公司收购的目标公司均为SPV公司，每家SPV公司各对应一架飞

机，每架飞机都为公司目前机队中仍在使用的飞机，对公司现有机队规模没有

影响。 

（2）由于公司目前自有飞机订单数量较少，将租赁飞机转为自购飞机，有

利于进一步稳定公司机队规模。 



 

（3）在公司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后，未来每架飞机享有的税收返还将由SPV

公司享有，预期可增加公司盈利水平。 

（4）在新租赁准则下，使用权资产的折旧高于收购后自有飞机的固定资产

折旧，收购目标公司股权不会增加公司税前成本。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不存在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规范

化运作水平，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关联交易完成后，三家目标公司将成为公司新的全资子公司，上述

新增全资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

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九）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

沪二十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王均金、王瀚回避表决上

述议案，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上述议案。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对

该事项进行审核，该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

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九）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

沪二十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监事林乃机、邵琼回避表决上

述议案，非关联监事同意通过上述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向关联方购买SPV项目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

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不会对公司实际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增加公司税前成

本，且在公司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后，未来每架飞机享有的税收返还将由SPV公司

享有，预期可增加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关于购买上海华

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九）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二十四）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经审查，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交易对方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由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均金先生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华瑞租赁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评估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资产评估业务资格；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综合排名、历史案

例、历史合规性、业务资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认为其具备为本项目进行

资产评估出具专业意见的能力。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

人资格，其经办评估师与评估标的、委托方等相关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除专业收费外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评估机构的选

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每架飞机享有的税收返还将由SPV公司享有，有

助于增加公司盈利水平；且在新租赁准则下，使用权资产的折旧高于收购后自

有飞机的固定资产折旧，收购目标公司股权不会增加公司税前成本。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定价公允合理，评估机构具备

所需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此次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沪

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瑞



 

沪九）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购买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SPV项目公司（华

瑞沪二十四）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